撤销登记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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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武汉御苍昭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5MAC4W96C8C
法定代表人：赵长宇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纸坊大街309号附2号商-8（申报承诺登记）
2025年7月22日，我局接到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工作提示函》，反映你司在设立登记资料中存在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登记地址、产权人姓名虚假的情形。
经调查核实，你司2022年11月28日向我局申请设立登记时，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市场主体设立登记。在调查期间，你司及股东、法定代表人等相关人员均无法联系。2025年9月23，我局通过邮寄方式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你司于收到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予以改正，邮件被退回后，我局于2025年10月9日通过江夏区人民政府网将《责令改正通知书》予以公示。因你司及股东、法定代表人等相关人员均无法联系，我局于2026年1月4日通过公告送达方式进行拟撤销登记文书公告，告知你司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拟撤销登记的事实和理由，你司和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综上，武汉御苍昭商贸有限公司在设立登记时，向登记机关提交虚假材料骗取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报注册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我局决定撤销武汉御苍昭商贸有限公司2022年11月28日取得的设立登记。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武汉市江夏区行政审批局
                                     2026年2月11日
